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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商务局文件
成商务发〔2023〕95号

成都市商务局关于
印发《鼓励将传统能源汽车更换为新能源汽车

奖励政策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县商务主管部门：

按照《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优化交通运

输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、成都市优化交通运输

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成办发〔2022〕
46 号）文件要求，鼓励将传统能源汽车更换为新能源汽车。经
研究，特制定《鼓励传统能源汽车更换为新能源汽车奖励政策

的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成都市商务局

2023 年 8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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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将传统能源汽车更换
为新能源汽车奖励政策实施细则

为认真落实《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优化

交通运输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、成都市优化交

通运输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成办发

〔2022〕46 号）文件要求，对 2022 年 8 月 6 日至 2027 年 8

月 5 日期间，在本市将传统能源汽车更换为新能源汽车的单位

和个人实施置换奖励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奖励依据

《成都市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政策

措施》中“（七）鼓励将传统能源汽车更换为新能源汽车。对

将在本市登记注册的非营运性质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车辆报

废 ,并在本市购置和上牌新能源汽车的单位和个人,给予小型车

2000 元/辆、中型车 5000 元/辆、大型车 8000 元/辆的置换奖励。

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所属车辆不纳入奖励范围”。

二、奖励对象及奖励标准

（一）奖励对象。将在本市登记注册的非营运性质国四及

以下排放标准车辆报废，且在本市购置并上牌新能源汽车的单

位（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）和个人。

（二）奖励标准。按照淘汰报废车辆类型为大型、中型、

小型载客汽车分别给予 8000 元/辆、5000 元/辆、2000 元/辆的

置换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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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领条件

申领人（单位）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 淘汰报废车辆为在成都市登记注册的非营运的国四及

以下排放标准载客汽车。

2. 淘汰报废车辆需在成都市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企

业报废注销，并取得我市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和《机动车注

销证明》。

3. 车辆报废注销后，申领人（单位）需在我市汽车销售企

业购买新能源汽车新车并登记上牌。

4. 淘汰报废车辆与新能源汽车新车所有人（以下简称车

主）需为同一自然人（单位），且报废和购买新车均需在 2022

年 8 月 6日至 2027 年 8 月 5 日期间完成。

5. 旧车淘汰报废日期以《机动车注销证明书》载明的“注

销日期”为准，新车购买日期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日期

为准。

四、申报材料及申报流程

（一）申领人（单位）应同时上传以下申报材料

1. 在我市取得的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和《机动车注销证

明》。

2. 在我市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能源汽车新车取得的机动

车销售统一发票。

3. 车主完成车辆登记上牌，取得的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和

《机动车行驶证》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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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车辆所有人为个人的，提供车主身份证（上传扫描件）、

车主本人个人银行储蓄卡（上传扫描件）；车辆所有人为单位

的，提供单位营业执照正副本（上传扫描件）、单位银行账户

信息、经办人身份证（上传扫描件）。

（二）申报流程

在申报受理期内，符合补贴条件的车主在在“蓉 e 行”小程

序上填写并提交相关材料，市商务局会同市公安局等市级相关

部门审核后，对车主给予置换奖励。具体申报受理时间及申报

流程近期另行公告。

五、相关说明

（一）载客汽车。以载运人员为主要目的的专用汽车。按

照公安部《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》（GA802-2019）中表 1

《机动车规格分类》规定，大型载客汽车指车长大于或等于

6000mm 或者乘坐人数大于或等于 20 人的载客汽车；中型载客

汽车指车长小于 6000mm 且乘坐人数为 10~19 人的载客汽车；

小型载客汽车车长小于 6000mm且乘坐人数小于或等于 9人的

载客汽车，但不包括微型载客汽车。

（二）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以四川省商务厅官网

公布的《四川省已取得资质认定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名

单》为准。


